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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关于举办 
广东省粤东民营企业高成长发展研修班的通知 
 

汕头市、揭阳市、潮州市中小企业（民营经济）行政主管主管

部门，有关企业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做强做大的工

作部署，实施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，充分发挥广东民营企

业家培训学院服务于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的功能，推动粤东地

区民营企业较快成长，现定于 9 月举办广东省粤东民营企业高

成长发展研修班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办班组织 

    （一）主办单位：广东省中小企业局（省民营经济发展服

务局） 
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广东民营企业家培训学院、华南理工大

学工商管理学院、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 

（三）协办单位：汕头、揭阳、潮州市中小企业（民营经

济）行政主管部门 

二、办班特色 

针对粤东地区民营企业当前发展的关键环节，课程将突破

传统的课堂模式，更多引入主题对话、现场诊断、跨界学习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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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的教学方案，最大程度丰富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和收

获；学员企业可参与政企交流平台活动；华南理工大学发挥科

研优势以及广博的校友资源，帮助企业建立核心优势，拓展商

业网络。      

三、报名条件 

（一）粤东地区民营骨干企业或具有高成长潜力的民营

企业，每家企业限 1 人，已参加过民营骨干企业系列培训班的

企业原则上不再推荐参加本次学习。 

（二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； 

（三）企业能提供学习时间； 

（四）个人素质较高，身体健康，有积极的学习愿望并自

愿参加，具备一定发展潜力。 

四、报名程序 

（一）报名。企业确定拟参加学习人员并填写报名表（见

附件）报当地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推荐。地级以上市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加注意见

后于 8 月 30 日前汇总报广东省中小企业局（服务与指导处）。 

（三）确认。省中小企业局确认学员名单后，由广东民营

企业家培训学院寄发《报到通知书》。 

（四）报到。学员按广东民营企业家培训学院有关要求，

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五、培训时间 

培训班将于 2013 年 9 月正式开班。具体开班时间见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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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通知书》。具体课程安排和其他事项参见广东民营企业家培

训学院招生简章。 

六、培训地点 

在粤东三市集中授课为主，赴华南理工大学北校区进修为

辅，结合前往珠三角地区有关企业或机构考察学习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广东省中小企业局马珊珊，电话： 020-83135846、

18666092325，传真：020-83135859； 

广东民营企业家培训学院林蓁蓁，电话：020-87111394、

13826064816，电子邮箱：yuedong2013@yeah.net。 

 

    附件：广东省粤东民营企业高成长发展研修课程报名表 

 

 

 

广东省中小企业局 

2013 年 8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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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东省粤东民营企业高成长发展研修课程报名表 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出生年月  

最高学历  毕业院校  所学专业  

曾于何时何处参加过 MBA/EMBA 的学习  

办公电话  常用手机  传    真  

Email          目前所任职务  

个 
人 
资 
料 

通讯地址  

公司名称  人员规模  

公司地址  邮政编码  

公司网址  电  话  传  真  

上年度资

产总额

（万元） 
 

上年度营

业收入

（万元） 
 

上年度净

利润（万

元） 
 

公 
司 
资 
料 

公司简介（可另附单页）： 

 

 

贵公司/机构所有制性质 

□ 国有企业  □ 私营/集体所有制 □ 外资企业/合资企业 □ 股份制企业 □ 中央/地方政府部门 

企业上年度资产总额：□ 500 万元以下  □ 500 万以上  □ 1000 万以上  □ 5000 万以上 

您通过何种途径获知该培训信息： 
□政府、协会  □朋友介绍（姓名：      ） □互联网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  申请人签名： 

相关荣誉称号、获得

年度与授予单位 
 

所在单位意见（盖章）  

企业所在地区中小企

业局意见 

 

 


